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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判长、审判员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

检察院组织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受（本院名称:“人民检察院”）

指派出席法庭，参加由（提请单位名称）提请的对罪犯（姓名）

提请假释一案的审理，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。 

（本院名称:“人民检察院”）于（审查日期）收到（提请单

位名称）抄送的对罪犯（姓名）提请假释建议书以及相应证据材

料。本院依法进行了审查。现就法庭审理罪犯假释一案发表如下

检察意见： 

1.对庭审的评价。刚才，执行机关宣读了对罪犯的提请假释

建议书，并就罪犯（姓名）自×年×月×日至今的改造情况举证，

法庭依法讯问了罪犯（姓名），证人（证人姓名）出庭对罪犯（姓

名）改造情况予以作证，罪犯（姓名）当庭作了陈述，出庭检察

官询问了证人，讯问了罪犯（姓名），并对执行机关出示的有关

证据进行了质证。出庭检察官依法对庭审全程实行了监督。我们



认为：（阐明执行机关出示的有关证据材料是否真实有效，法庭

审理程序是否合法。） 

2.阐明罪犯假释是否符合法定条件。主要从主观上是否认罪

服法，客观上是否遵守监规、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政治、文

化、技术学习，积极参加劳动、完成生产任务以及奖惩情况等五

个方面作出评价。对于符合假释条件的，要排除罪犯的社会危害

性、人身危险性因素。 

3.阐明提请假释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。包括是否进行了公示，

是否经过监区长办公会、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集体评审会、监狱

长办公会讨论，假释是否征求罪犯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的意见等。 

4.发表检察意见。认为“符合”或者“不符合”假释意见。

认为“不符合”假释的，应当阐述“不符合”的理由。 

5.其他需要发表的意见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检察机关的出庭

意见发表完毕。 

 

 

检察官××× 

20××年×月×日 

 

 



制作说明 
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

三条、第二百七十六条等规定制作。为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，

就减刑、假释案件当庭发表检察意见时使用。 

二、对于同意执行机关提请减刑、假释，可以简要概括检察

意见。对于不同意执行机关提请减刑、假释的，应当详细阐述有

关法律依据、事实和理由等，并建议人民法院不予裁定减刑、假

释或者调整减刑幅度。 

三、对于人民法院同时对多名提请减刑、假释的罪犯开庭审

理的，出庭检察人员可以在一份出庭意见书中对多名罪犯分别发

表检察意见。 

四、本文书第四部分，可视情况决定是否制作。 

五、本文书一式二份，本院一份，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一份。 


